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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須予披露交易：收購一間非全資附屬公司的股權

(2)解決爭議及撤銷仲裁

收購事項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 2023年 11月 16日，買方（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與賣方訂立

股權轉讓協議，據此，買方同意收購而賣方同意出售股權，現金代價為人民幣

10,500,00元（相當於約11,647,000港元）。收購事項於同日完成。

解決爭議及撤銷仲裁

茲提述本公司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止年度的年報及本公司 2023年中期報告，內

容有關賣方提出的索賠及仲裁程序。於 2023年 11月 16日，買方與賣方訂立和解

協議，以解決與購回股權有關的一切爭議。於 2023年 11月 22日，上海國際仲裁

中心駁回賣方所提出的仲裁。

上市規則的涵義

由於有關收購事項的一項或多項適用百份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超過 5%但低

於 25%，根據上市規則第 14章，收購事項構成本公司的須予披露交易，須遵守

上市規則項下的公告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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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方為常州萬輝的主要股東，故為本公司於附屬公司層面的關連人士。因此，

收購事項構成本公司的關連交易。由於董事會已批准收購事項及其項下擬進行

交易，而獨立非執行董事已確認收購事項下擬進行交易的條款屬公平合理，乃

按正常商業條款訂立並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故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 .101條，收購事項獲豁免遵守通函、獨立財務意見及股東批准規定。

收購事項

於 2023年 11月 16日，買方（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與賣方訂立股權轉讓協議，據

此，買方同意收購而賣方同意出售股權，代價為人民幣 10,500,00元（相當於約

11,647,000港元）。

股權轉讓協議

股權轉讓協議的主要條款載列如下：

日期： 2023年11月16日

訂約方： 買方： 萬輝化工有限公司

賣方： Teknos Group Oy

代價： 人民幣 10,500,000元，透過銀行轉賬方式以協定匯率釐定的歐元

支付

代價乃賣方與買方按正常商業條款經公平磋商後釐定，並參考

（ 其中包括 ）( i )常州萬輝的資產淨值； ( i i )常州萬輝的業務前

景； (iii)現行市況； (iv)獲得對常州萬輝的絕對控制權的機會；

及 (v)下文「進行收購事項的理由及禆益」一節所述進行收購事項

的其他理由及禆益。

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代價屬公平合理並按正常商

業條款訂立，而收購事項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完成： 完成於 2023年 11月 16日落實。代價 1,370,181.20歐元已透過銀行

轉賬方式支付予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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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爭議及撤銷仲裁

茲提述本公司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止年度的年報及本公司 2023年中期報告，內容

有關賣方提出的索賠及仲裁程序。

於 2023年 11月 16日，買方與賣方訂立和解協議，以解決與購回股權有關的一切爭

議。收購事項構成訂約方之間和解的一部分。

於2023年11月22日，上海國際仲裁中心作出駁回決定，駁回賣方所提出的仲裁。

進行收購事項的理由及禆益

進行收購事項的理由及禆益如下：

1. 解決長期爭議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 2018年 9月 29日及 2021年 7月 21日的公告、本公司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止年度的年報以及本公司 2023年中期報告，買賣常州萬輝股

權一直為訂約方之間的主要爭議事項，其可追溯至 2017年，導致本集團於

2018年提出仲裁（「首次仲裁」）。上海國際仲裁中心於2021年6月就首次仲裁頒

佈仲裁裁決。然而，仲裁裁決並無徹底解決訂約方之間的爭議。

於 2022年，賣方就擬行使其權利向本集團出售常州萬輝股權向上海國際仲裁

中心提出仲裁請求（「第二次仲裁」）。於2023年 4月，本集團收到上海國際仲裁

中心就第二次仲裁發出的仲裁通知。

收購事項構成訂約方之間和解的一部分，讓本集團解決與賣方有關常州萬輝

的長期爭議及駁回第二次仲裁。

2. 避免冗長的仲裁及不確定結果

進行收購事項旨在避免可能冗長的仲裁程序以及其相關成本及不確定性。仲

裁通常是一個漫長而耗時的過程，會消耗管理時間及金錢等方面大量資源。

此外，仲裁結果始終存在不確定性，可能對本集團不利。

作為和解的一部分，收購事項將為爭議提供最終解決方案。其不僅可排除進

一步仲裁的需要，亦可消除獲得不利仲裁決定的風險。是次和解亦讓本集團

能將資源集中在核心業務上，而並非用於解決法律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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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獲得對常州萬輝的絕對控制權

收購事項亦帶來獲得對常州萬輝的絕對控制權的額外裨益。憑藉此絕對控制

權，本集團將有權指導常州萬輝的營運及管理，使其與本集團的目標更加一

致。

此外，獲得絕對控制權將有助簡化決策及提高營運效率，原因為本集團將不

再需要與賣方進行磋商或協商。此舉可改善常州萬輝的決策及管理，從而提

高整體績效。此舉亦使本集團能將常州萬輝完全納入其整體投資組合中，從

而釋放協同效應並為利益相關者創造價值。

鑑於以上各項，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交易的條款屬公平合理，並符合

股東的整體利益。

有關訂約方的資料

本集團

本公司為投資控股公司。本公司的主要附屬公司從事大數據挖掘、建模及整體分

析的開發、提供數字風險管理及其他數字服務、第三方支付服務以及製造及買賣

液態塗料及粉末塗料。

買方

買方為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主要從事投資控股、買賣及製造塗料。

賣方

據董事會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所深知、全悉及確信，賣方為根據芬蘭法例註冊成

立的公司。其主要從事製造及買賣塗料產品。賣方持有常州萬輝的 40%股權。因

此，賣方為常州萬輝的主要股東，根據上市規則屬本公司於附屬公司層面的關連

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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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常州萬輝的資料

常州萬輝為根據中國法例成立的外商獨資企業。其主要從事製造及買賣塗料產

品。

以下載列常州萬輝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編製截至 2021年及 2022年 12月 31日止財政年

度的財務資料：

截至

2021年

12月31日

止年度

截至

2022年

12月31日

止年度

千港元 千港元

（經審核） （經審核）

除稅前虧損 9,717,000 5,180,000

除稅後虧損 9,717,000 5,180,000

資產淨值 12,977,000 6,915,000

上市規則的涵義

由於有關收購事項的一項或多項適用百份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超過 5%但低於

25%，根據上市規則第 14章，收購事項構成本公司的須予披露交易，須遵守上市

規則項下的公告規定。

賣方為常州萬輝的主要股東，故為本公司於附屬公司層面的關連人士。因此，收

購事項構成本公司的關連交易。由於董事會已批准收購事項及其項下擬進行交

易，而獨立非執行董事已確認收購事項下擬進行交易的條款屬公平合理，乃按正

常商業條款訂立並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故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 .101

條，收購事項獲豁免遵守通函、獨立財務意見及股東批准規定。

延遲刊發公告

本公司對延遲刊發有關收購事項的公告深感遺憾。延遲刊發乃由於疏忽大意所

致。本公司明白到根據上市規則（包括第14.34條）及時披露的重要性。是次疏忽屬

單一事件，管理團隊在察覺疏忽後已立即採取行動糾正延誤。本公司已提醒全體

相關人員遵守上市規則的及時披露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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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收購事項」 指 根據股權轉讓協議的條款收購股權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本公司」 指 聯洋智能控股有限公司，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

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股份代號：1561）

「完成」 指 根據股權轉讓協議的條款完成收購事項

「關連人士」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股權」 指 賣方所擁有常州萬輝的40%股權

「股權轉讓協議」 指 買方與賣方於2023年11月16日訂立的股權轉讓協議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港元」 指 港元，香港法定貨幣

「香港」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常州萬輝」 指 萬輝泰克諾斯（常州）化工有限公司，根據中國法例成

立的外商獨資企業，於收購事項完成前由買方及賣方

分別擁有60%及40%權益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香港、中國

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

「買方」 指 萬輝化工有限公司，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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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方」 指 Teknos Group Oy，根據芬蘭法例組織及存在的公司

「股份」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01港元的普通股

「股東」 指 股份持有人

「上海國際仲裁中

心」

指 上海國際仲裁中心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聯洋智能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顧中立

香港，2023年12月5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顧中立先生（ 主席 ）、王邦宜博士及

金培毅先生；非執行董事董騮煥博士；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李綱先生、施平博士及

徐豔瓊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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